申请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办事指南

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4月24日主席令第二十一号）第三十五条：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申报材料：1、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原件1份。
2、申请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同时交验原件。
3、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1份。
4、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为、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1份。
5、特殊食品相关的注册和备案文件1份。
6、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7、《企业授权委托书》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流程：收件—受理—审核—决定—送达
办理时限：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理时限6个工作日

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申请办理二维码
[image: 22、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核发]

（请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上方二维码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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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变更许可事项办事指南

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4月24日主席令第二十一号）第三十五条：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申报材料：1、《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原件1份。
2、 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3、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原件1份。
4、从业人员健康和培训管理制度、食品安全管理员制度、食品安全自检自查与报告制度、食品经营过程与控制制度、场所及设施设备清洗消毒和维护保养制度、进货查验和查验记录制度、食品贮存管理制度、废弃物处置制度、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等制度原件1份。
5、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等材料原件1份。
6、食品经营者申请通过网络经营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网店链接地址、食品经营流程等材料原件1份。
7、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1份。
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流程：收件—受理—审核—决定—送达
办理时限：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理时限6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25582]申请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变更许可二维码
[image: 23、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变更许可事项]

（请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上方二维码进行操作）





[bookmark: _Toc6319]申请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补办办事指南

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4月24日主席令第二十一号）第三十五条：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申报材料：1、食品经营许可证补办申请书原件1份。
2、申请人媒体上刊登遗失公告；或提交损坏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1份。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4、《企业授权委托书》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流程：收件—受理—审核—决定—送达
办理时限：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理时限6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9838]申请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补办二维码
[image: 24、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补办]

（请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上方二维码进行操作）





[bookmark: _Toc23660]申请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延续办事指南

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4月24日主席令第二十一号）第三十五条：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申报材料：1、食品经营许可延续申请表。
2、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4、《企业授权委托书》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流程：收件—受理—审核—决定—送达
办理时限：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理时限6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13305]申请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延续二维码
[image: 25、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延续]

（请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上方二维码进行操作）





[bookmark: _Toc149]申请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注销办事指南

设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4月24日主席令第二十一号）第三十五条：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申报材料：1、食品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书原件1份。
2、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4、《企业授权委托书》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收费标准：不收费
办理流程：收件—受理—审核—决定—送达
办理时限：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理时限6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1459][bookmark: _GoBack]申请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注销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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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上方二维码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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